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3號

異  議  人 

即  債務人  周以明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廖儀婷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

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月15日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7號所為

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院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7號清算事件，於民國112年10月27

日公告之債權表中，關於編號13債權人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

司之信用貸款債權(含利息)，均應予剔除。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

    訴訟法之規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定有明文。次按

    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

    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

    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

    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

    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亦有明定。查本院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月15日所為112年度司

執消債清字第4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1月24日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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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人，而異議人於同年2月1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並未逾

法定不變期日，且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

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於112年6月8日陳報對異議人之債權

係自原債權人安泰銀行輾轉受讓取得之信用貸款債權，並以

臺灣臺北地法院94年度票字第12777號本票裁定作為執行名

義，然該執行名義成立距相對人於清算程序申報債權日112

年6月8日已逾15年，可見相對人對異議人之信貸債權請求權

時效已完成，經異議人為時效抗辯，該請求權即消滅，其從

屬之回溯5年內發生之利息之請求權亦當然隨之消滅，故本

院112年10月27日公告之債權表關於編號13相對人之信用貸

款債權應予全部剔除等語。

三、經查；

　㈠按利息債權為從權利。已屆期之利息債權，有法定（5年）

請求權時效期間之適用。而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

於從權利，民法第146條定有明文。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

之遲延利息在內。此觀該條文立法理由：「謹按權利有主從

之別，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而主權利既因時效而消

滅，則從權利亦隨之消滅，此蓋以從隨主之原則也」亦明。

又債務人於時效完成時，得行使抗辯權。一經行使抗辯權，

該當權利之請求權即歸於消滅，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亦

隨之而消滅。此為時效制度之使然（最高法院99年度第5次

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107年度台上字第2325號、109年度台

上字第281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0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相對人陳報之債權證明文件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4年度票字

第12777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之後未見聲請強制執行

或其他中斷時效之證明，因此，相對人之本金請求權自94年

取得本票裁定後已逾3年未有中斷時效而罹於消滅，其於時

效完成後之112年6月8日向本院申報債權，亦不生消債條例

第34條第1項中斷時效之效果，故本金債權已罹於時效而消

滅，利息部分，依上揭說明亦已消滅。職是，相對人之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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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利息請求權均因罹於時效而消滅，該債權應予剔除。　

四、綜上所述，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清算程序進行中，公告製作11

2年10月27日債權表關於編號13相對人即債權人新加坡商艾

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信用貸款債權之本金及利息債

權，均應予以剔除。異議人求予廢棄原裁定，為有理由，應

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5條，民

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麗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凱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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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3號
異  議  人  
即  債務人  周以明  


代  理  人  廖儀婷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月15日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7號所為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院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7號清算事件，於民國112年10月27
日公告之債權表中，關於編號13債權人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
司之信用貸款債權(含利息)，均應予剔除。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
    訴訟法之規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定有明文。次按
    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
    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
    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
    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
    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亦有明定。查本院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月15日所為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1月24日送達異議人，而異議人於同年2月1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並未逾法定不變期日，且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於112年6月8日陳報對異議人之債權係自原債權人安泰銀行輾轉受讓取得之信用貸款債權，並以臺灣臺北地法院94年度票字第12777號本票裁定作為執行名義，然該執行名義成立距相對人於清算程序申報債權日112年6月8日已逾15年，可見相對人對異議人之信貸債權請求權時效已完成，經異議人為時效抗辯，該請求權即消滅，其從屬之回溯5年內發生之利息之請求權亦當然隨之消滅，故本院112年10月27日公告之債權表關於編號13相對人之信用貸款債權應予全部剔除等語。
三、經查；
　㈠按利息債權為從權利。已屆期之利息債權，有法定（5年）請求權時效期間之適用。而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民法第146條定有明文。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之遲延利息在內。此觀該條文立法理由：「謹按權利有主從之別，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而主權利既因時效而消滅，則從權利亦隨之消滅，此蓋以從隨主之原則也」亦明。又債務人於時效完成時，得行使抗辯權。一經行使抗辯權，該當權利之請求權即歸於消滅，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亦隨之而消滅。此為時效制度之使然（最高法院99年度第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107年度台上字第2325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81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0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相對人陳報之債權證明文件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4年度票字第12777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之後未見聲請強制執行或其他中斷時效之證明，因此，相對人之本金請求權自94年取得本票裁定後已逾3年未有中斷時效而罹於消滅，其於時效完成後之112年6月8日向本院申報債權，亦不生消債條例第34條第1項中斷時效之效果，故本金債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利息部分，依上揭說明亦已消滅。職是，相對人之本金及其利息請求權均因罹於時效而消滅，該債權應予剔除。　
四、綜上所述，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清算程序進行中，公告製作112年10月27日債權表關於編號13相對人即債權人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信用貸款債權之本金及利息債權，均應予以剔除。異議人求予廢棄原裁定，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麗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凱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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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月15日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7號所為
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院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7號清算事件，於民國112年10月27
日公告之債權表中，關於編號13債權人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
司之信用貸款債權(含利息)，均應予剔除。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
    訴訟法之規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定有明文。次按
    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
    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
    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
    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
    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亦有明定。查本院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月15日所為112年度司
    執消債清字第4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1月24日送達
    異議人，而異議人於同年2月1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並未逾
    法定不變期日，且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
    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於112年6月8日陳報對異議人之債權
    係自原債權人安泰銀行輾轉受讓取得之信用貸款債權，並以
    臺灣臺北地法院94年度票字第12777號本票裁定作為執行名
    義，然該執行名義成立距相對人於清算程序申報債權日112
    年6月8日已逾15年，可見相對人對異議人之信貸債權請求權
    時效已完成，經異議人為時效抗辯，該請求權即消滅，其從
    屬之回溯5年內發生之利息之請求權亦當然隨之消滅，故本
    院112年10月27日公告之債權表關於編號13相對人之信用貸
    款債權應予全部剔除等語。
三、經查；
　㈠按利息債權為從權利。已屆期之利息債權，有法定（5年）請
    求權時效期間之適用。而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
    從權利，民法第146條定有明文。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之
    遲延利息在內。此觀該條文立法理由：「謹按權利有主從之
    別，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而主權利既因時效而消滅，
    則從權利亦隨之消滅，此蓋以從隨主之原則也」亦明。又債
    務人於時效完成時，得行使抗辯權。一經行使抗辯權，該當
    權利之請求權即歸於消滅，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亦隨之
    而消滅。此為時效制度之使然（最高法院99年度第5次民事
    庭會議決議意旨、107年度台上字第2325號、109年度台上字
    第281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0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相對人陳報之債權證明文件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4年度票字
    第12777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之後未見聲請強制執行
    或其他中斷時效之證明，因此，相對人之本金請求權自94年
    取得本票裁定後已逾3年未有中斷時效而罹於消滅，其於時
    效完成後之112年6月8日向本院申報債權，亦不生消債條例
    第34條第1項中斷時效之效果，故本金債權已罹於時效而消
    滅，利息部分，依上揭說明亦已消滅。職是，相對人之本金
    及其利息請求權均因罹於時效而消滅，該債權應予剔除。　
四、綜上所述，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清算程序進行中，公告製作11
    2年10月27日債權表關於編號13相對人即債權人新加坡商艾
    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信用貸款債權之本金及利息債
    權，均應予以剔除。異議人求予廢棄原裁定，為有理由，應
    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5條，民
    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麗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凱銘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3號
異  議  人  
即  債務人  周以明  

代  理  人  廖儀婷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清算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月15日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7號所為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院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7號清算事件，於民國112年10月27
日公告之債權表中，關於編號13債權人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
司之信用貸款債權(含利息)，均應予剔除。　　　　
    理  由
一、按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準用民事
    訴訟法之規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定有明文。次按
    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
    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
    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
    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
    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亦有明定。查本院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月15日所為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47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1月24日送達異議人，而異議人於同年2月1日對原裁定提出異議，並未逾法定不變期日，且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於112年6月8日陳報對異議人之債權係自原債權人安泰銀行輾轉受讓取得之信用貸款債權，並以臺灣臺北地法院94年度票字第12777號本票裁定作為執行名義，然該執行名義成立距相對人於清算程序申報債權日112年6月8日已逾15年，可見相對人對異議人之信貸債權請求權時效已完成，經異議人為時效抗辯，該請求權即消滅，其從屬之回溯5年內發生之利息之請求權亦當然隨之消滅，故本院112年10月27日公告之債權表關於編號13相對人之信用貸款債權應予全部剔除等語。
三、經查；
　㈠按利息債權為從權利。已屆期之利息債權，有法定（5年）請求權時效期間之適用。而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民法第146條定有明文。此從權利應包括已屆期之遲延利息在內。此觀該條文立法理由：「謹按權利有主從之別，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而主權利既因時效而消滅，則從權利亦隨之消滅，此蓋以從隨主之原則也」亦明。又債務人於時效完成時，得行使抗辯權。一經行使抗辯權，該當權利之請求權即歸於消滅，從權利之時效雖未完成，亦隨之而消滅。此為時效制度之使然（最高法院99年度第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107年度台上字第2325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81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50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相對人陳報之債權證明文件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4年度票字第12777號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之後未見聲請強制執行或其他中斷時效之證明，因此，相對人之本金請求權自94年取得本票裁定後已逾3年未有中斷時效而罹於消滅，其於時效完成後之112年6月8日向本院申報債權，亦不生消債條例第34條第1項中斷時效之效果，故本金債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利息部分，依上揭說明亦已消滅。職是，相對人之本金及其利息請求權均因罹於時效而消滅，該債權應予剔除。　
四、綜上所述，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清算程序進行中，公告製作112年10月27日債權表關於編號13相對人即債權人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信用貸款債權之本金及利息債權，均應予以剔除。異議人求予廢棄原裁定，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李麗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凱銘


